
第一节 收入

（二）识别合同中的单项履约义务

履约义务，是指合同中企业向客户转让可明确区分商品的承诺。

1.企业应当将下列向客户转让商品的承诺作为单项履约义务（2 种情况）

两种情况 具体内容

情况一：企业向客户转让可明确区

分商品（或者商品或服务的组合）

的承诺

条件 1：客户能够从该商品本身或从该商品与其他易于

获得资源一起使用中受益；（商品能区分）

条件 2：企业向客户转让该商品的承诺与合同中其他承

诺可单独区分（合同层面可区分）

结论：

①同时满足两个条件：可明确区分履约义务；

②不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不可明确区分履约义务

【提示 1】例如，如果主体向客户转让一部机器，而该机器仅能在安装完成后（只有主体能

够实施安装）才能使客户获益，则该机器不能够明确区分。

【提示 2】合同特定背景下判断是否可明确区分，关注“重大整合服务”、“重大修改或定制

化”以及“高度关联性”的特征。

下列情形通常表明企业向客户转让该商品的承诺与合同中其他承诺不可明确区分：

（1）企业需提供重大的服务以将该商品与合同中承诺的其他商品整合，形成合同约定的某

个或某些组合产出转让给客户。

【案例】企业为客户建造写字楼的合同中，企业向客户提供的砖头、水泥、人工等都能够使

客户获益，但是，在该合同下，企业对客户承诺的是为其建造一栋写字楼，而并非提供这些

砖头、水泥和人工等，企业需提供重大的服务将这些商品或服务进行整合，以形成合同约定

的一项组合产出（即写字楼）转让给客户。因此，在该合同中，砖头、水泥和人工等商品或

服务彼此之间不能单独区分。

【结论】此合同为一项履约义务。



（2）该商品将对合同中承诺的其他商品予以重大修改或定制。

例如：企业承诺向客户提供其开发的一款现有软件，并提供安装服务，虽然该软件无须更新

或没有技术支持也可直接使用，但是企业在安装过程中需要在该软件现有基础上对其进行定

制化的重大修改，以使其能够与客户现有的信息系统相兼容。此时，转让软件的承诺与提供

定制化重大修改的承诺在合同层面是不可明确区分的。

（3）该商品与合同中承诺的其他商品具有高度关联性。

例如：企业承诺为客户设计一种新产品并负责生产 10 个样品，企业在生产和测试样品的过

程中需要对产品的设计进行不断的修正，导致已生产的样品均可能需要进行不同程度的返

工。此时，企业提供的设计服务和生产样品的服务是不断交替反复进行的，二者高度关联，

因此，在合同层面是不可明确区分的。

【结论】此合同为一项履约义务。

【提示】提供运输服务的相关处理原则

企业向客户销售商品时，往往约定企业需要将商品运送至客户指定的地点。商品控制权转移

给客户之后发生的运输活动可能表明企业向客户提供了一项运输服务，企业应当考虑该项服

务是否构成单项履约义务。

【例 17-8】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合同，向其销售一批产品，并负责将该批产品运送至乙公

司指定的地点，甲公司承担相关的运输费用。假定销售该产品属于在某一时点履行的履约义

务，且控制权在出库时转移给乙公司。

本例中，甲公司向乙公司销售产品，并负责运输。该批产品在出库时，控制权转移给乙公司。

在此之后，甲公司为将产品运送至乙公司指定的地点而发生的运输活动，属于为乙公司提供

了一项运输服务。如果该运输服务构成单项履约义务，且甲公司是运输服务的主要责任人，

甲公司应当按照分摊至该运输服务的交易价格确认收入。

【例 17-9】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合同，向其销售一批产品，并负责将该批产品运送至乙公

司指定的地点，甲公司承担相关的运输费用。假定销售该产品属于在某一时点履行的履约义

务，且控制权在送达乙公司指定地点时转移给乙公司。



本例中，甲公司向乙公司销售产品，并负责运输。该批产品在送达乙公司指定地点时，控制

权转移给乙公司。由于甲公司的运输活动是在产品的控制权转移给客户之前发生的，因此不

构成单项履约义务，而是甲公司为履行合同发生的必要活动。

两种情况 具体内容

情况二：企业向客户转让一系列实质相同且

转让模式相同的、可明确区分商品的承诺

企业应当将实质相同且转让模式相同的一系

列商品作为单项履约义务，即使这些商品可

明确区分。

如：提供保洁、维修、安保等

（三）确定交易价格

交易价格：是指企业因向客户转让商品而预期有权收取的对价金额。

企业代第三方收取的款项（如：增值税）以及企业预期将退还给客户的款项，应当作为负债

进行会计处理，不计入交易价格。

【提示】合同标价并不一定代表交易价格，企业应当根据合同条款，并结合以往的习惯做法

确定交易价格。

【提示】确定交易价格考虑情况：

1.可变对价

2.重大的融资成分

3.非现金对价

4.应付给客户的对价

1.可变对价

项目 说明

可变条款 企业与客户的合同中约定的对价金额可能会因折扣、价格折让、返

利、退款、奖励积分、激励措施、业绩奖金、索赔等因素而变化。

此外，根据一项或多项或有事项的发生而收取不同对价金额的合

同，也属于可变对价的情形。



可变对价最佳估计数

的确定

企业应当按照期望值或最可能发生金额确定可变对价的最佳估计

数。

1.可变对价

项目 说明

计入交易价格的可变

对价金额的限制

a.要合计估计：

企业在评估是否极可能不会发生重大转回时，应当同时考虑收入转

回的可能性及其比重（同时考虑固定对价和可变对价，即相对于合

同总对价的比重）。

b.合计估计的比例的限制：

包含可变对价的交易价格，应当不超过在相关不确定性消除时，累

计已确认的收入极可能（应远高于很可能但不要求达到基本确定）

不会发生重大转回的金额。

c.重新估计：

每一资产负债表日，企业应当重新估计应计入交易价格的可变对价

金额，包括重新评估将估计的可变对价计入交易价格是否受到限

制，以如实反映报告期末存在的情况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情况变

化。

【例 17-10】2×24 年 10 月 1日，甲公司签订合同，为一只股票型基金提供资产管理服务，

合同期限为 3 年。甲公司所能获得的报酬包括两部分：

一是每季度按照季度末该基金净值的 1%收取管理费，该管理费不会因基金净值的后续变化

而调整或被要求退回；

二是该基金在三年内的累计回报如果超过 10%，则乙公司可以获得超额回报部分的 20%作为

业绩奖励。在 2×24 年 12 月 31 日，该基金的净值为 5 亿元。假定不考虑相关税费影响。

本例中，甲公司在该项合同中收取的管理费和业绩奖励均为可变对价，其金额极易受到股票

价格波动的影响，这是在甲公司影响范围之外的，虽然甲公司过往有类似合同的经验，但是

该经验在确定未来市场表现方面并不具有预测价值。因此，在合同开始日，甲公司无法对其



能够收取的管理费和业绩奖励进行估计，不满足累计已确认的收入金额极可能不会发生重大

转回的条件。

2×24 年 12 月 31 日，甲公司重新估计该合同的交易价格时，影响该季度管理费收入金额的

不确定性已经消除，甲公司确认管理费收入 500 万元（5亿元×1%）。

甲公司未确认业绩奖励收入，这是因为，该业绩奖励仍然会受到基金未来累计回报的影响，

有关将可变对价计入交易价格的限制条件仍然没有得到满足。甲公司应当在后续的每一资产

负债表日，估计业绩奖励是否满足上述条件，以确定其收入金额。


